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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環境綠美化工作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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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教育、安全、經濟、美化、機能及管理容易等原則。 

 

 

 

 

 

 

 

 1.策劃組：負責設計執行。 

 2.維護組：巡視維護及學生公德心之培養。 

 3.推廣組：負責認識花草常識之指導。 

 4.支援組：隨時支援各項綠美化相關事宜。 

 

 一、延續過去優良傳統，加強成效維護工作。 

 1.維持現有綠美化經常性工作，如加強花木、草皮之維護。 

 2.分配班級花木保養負責區，建立師生愛護校園的榮譽。 

 3.加強修繕及美化油漆工作，提供學生校園的舒適感。 

 

 1.由班級認養花木：由認養、認識，進而產生喜愛花木的

情操。 

2.配合教學：從實地教學觀察，認識花木，進而把校園花



木當作最實用的教材。 

3.注重潛在課程的功能：從日常生活中，全體教職員工共

同重視綠美化工作，使學生涵蘊其中，而收到潛在課程

的效果。 

 三、善加規劃校園。 

 1.根據實際需要，將學校區分為教學區、行政區及活動區。 

 2.根據人體工學，規劃交通動線，校區暢行無阻。 

 3.加強門禁管制，避免閒雜人等進出校園，干擾教學。 

 4.聘請專家指導綠美化校園。 

 四、建立原有或新種樹木處理原則。 

 1.因應地形及氣候因素，選種各種花草樹木。 

 2.教學之需要，種植與教學有關之花木。 

 3.教學區及活動區種植一些能遮蔭的樹木。教室前樹木應

常修剪，以免阻礙教室光線。 

 五、爭取各項資源： 

 1.爭取經費，綠美化校園。 

 2.爭取其他社區資源。 

 3.建立使用後評估觀念。 

 4.根據使用者(師生)使用情況，做為改進之參考。 

陸、實施要項 

 一、綠美化工作由總務處推展，其他各處室配合。 

 二、整潔活動、勞動服務之區域分配，請教導處學生活動組

負責配合。 

 三、經管區域如有破損或安全堪虞者，由經管班級隨時通報

總務處。 

 校長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總務主任：             校長：        

 


